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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程恩富教授在《学术月刊》(1995

年笫6期，1996年笫1期、笫5期、笫10期）、《经济学动态》(1996年笫8期）和《学

习》发表系列论文，与国际产权学派代表之 一、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就马克思经济

学与产权理论、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定位、产权与

新中国经济变迁、产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与国有企业改革、产权与公平和

效率、产权与经济人、产权与腐败等问题进行商榷，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和

反响，以下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重点高校的9位理论经济学教

授的评议作品，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大大深化了这场学术讨论。

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指导国有企业改革

吴 易 风

我很有兴趣地读了程恩富教授与张五常教授商榷的系列文章。这组论战性文章很精彩，颇

有说服力。

在这场论战中，张五常教授是挑战者，程恩富教授是应战者。 张五常以得到产权经济学创

始人的真传而自豪，他说：产权经济学始千60年代。 众所公认，始创者有二人：科斯和艾尔奇

安，”而得到他们二人亲自教导的，天下间就只有我一个！ ” （张五常：《凭阑集》，壹出版有限公

司，香港，1991年，第150页）张五常把
“

举世知名
”

的科斯定理概括为一句话：
“

清楚的权利界

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张五常对这句出自科斯《联邦通信委员会》一文的话给予极高评

价，说：这是
“一句当时少人注意，但其实是石破天惊的话。”接着，他用 一句话解释了科斯的

“

清

楚的权利界定
“，说：

“

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 张五常根据科斯的这句话发起挑战，说：
“

在今天，整个北京政权都不明其理。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北京的执政者一方面要保持

公有制，另 一方面要发展市场，怎不会互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呢？ ” （同上书，第121页）

既然张五常教授发起挑战，程恩富教授当然有充分理由应战。
一个时期以来，在西方经济学论著中，一讲到产权理论，几乎都言必称科斯定理，言必称新

制度学派或产权学派的产权理论。这原不足怪，奇怪的是，我国的一些学者在讲到产权理论时，

竟然也是如此。 岂不知早在科斯以前 100多年，马克思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

马克思研究产权理论具有特殊的有利条件：第一，他是攻读法律的，有很深的法学造诣，能

从法的角度深刻揭示产权的实质和内容；第二，他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在经济科学方面的伟

大发现使他最充分地认识到法学上的产权和经济学上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科学的经

济理论和丰富的法学知识的结合，使马克思得以创立真正科学的产权理论。一些尊重客观事实

的西方学者也承认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例如，s. 佩乔维奇在《马克思、产权

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说：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只论及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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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法学要研究财产关系，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关系。
马克思发现了法学上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学上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本质联系，指出：财产关系只是
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二、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 马克思发现法权关系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

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其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产权是一种法权关

系，一定的产权反映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一定的产权。 生产关系是产权的经
济基础，产权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

三、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 所有权和所有制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不同范畴：所有制
是经济范畴，所有权是法律范畴。 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和核心；所有权是财产归谁所有的法律制度，是产权的基础和核心。 所有制是所有权的经济内

容，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 就历史顺序而言，所有制先千所有权的存在而存在。 只要有

生产活动，就必须有某种所有制形式。 所有权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制
的原始形式是直接的公有制。那时不存在国家和法律，因而不存在所有权。 人类社会只是在私
有制产生和保护私有制的法律出现以后，才出现所有权。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社会中，当国家消

亡以后，所有权将会消亡，但所有制仍将继续下去。就所有制和所有权的相互关系而言，所有制

的性质和内容决定所有权的性质和内容，所有制的变动决定所有权的变动。 反过来，所有权又
积极作用千所有制，保护、巩固和发展所有制。

四、财产权所包含的各种权利可以统一，也可以分离。在一些情况下，产权所包含的各项权
利是统一的，都属千同一经济主体；在很多情况下，产权所包含的各种权利可以相互分离，分别
属千不同的经济主体。 马克思考察了产权的权利统一和权利分离的各种不同清况：首先，是所
有权和占有权的统一和分离；其次，是劳动力所有权和支配权的统一和分离；再次，是土地所有

权和经营权的统一和分离；最后，是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和分离。
五、索取权是分配关系的法律表现。 索取权是产权中的一项重要权利，索取权本质上是对

剩余劳动的索取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索取权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 在法律上，职能
资本家有对企业主收入的索取权，借贷资本家有对利息的索取权，土地所有者有对地租的索取

权。 在索取权的要求下，剩余价值必须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利息、地租等各个不同的形式，归不

同的人所有。 一般地说，索取权的基础是所有权。借贷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索取权分别决定

千资本所有权借以实现的形式，如：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形式。与此不同，职能
资本家对企业主收入的索取权来自他对资本的使用权或支配权，来自他在生产过程中执行的

职能。 职能资本家由千取得了资本的使用权或支配权，也就取得了对劳动力的使用权或支配

权，从而也就取得了对别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权。马克思发现，索取权不是绝对的东西，它会随所

有权的变动而变动，当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时，资本主义索取权也会随之消灭。

必须指出，西方产权理论研究的是私有产权，这种理论所说的产权清晰是指私有产权清
晰，建立在这种产权理论基础上的企业理论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理论。有些学者主张用西方

产权理论指导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这完全是理论上的误导。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以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产权的性质，明确指出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

法律用语，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 我们的国有企业产权改

革要理顺财产关系，就是要理顺生产关系。这不是要把社会主义的财产关系任意改变成其他性

质的财产关系，不是要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任意改变成其他性质的生产关系，不是要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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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公有制任意改变成其他性质的所有制，而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对法律上

的财产关系和经济上的生产关系进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和调整。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不仅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为产权改革指明了具

体道路。 这个具体道路就是按照权利分离的原则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 马克思的权利分

离理论和市场经济的权利分离实践，十分清楚地表明，市场经济中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独

立，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享有所有权的所有者不必同时是享有经营权的经营者，同样，享

有经营权的经营者也不必同时是享有所有权的所有者。当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时，产权的主体

发生了相应的分离： 一个主体是所有者，另 一个主体是经营者。同时，产权的客体也发生了相应

的分离：财产对所有者来说是所有物，但不是占有物和使用物；财产对经营者来说是占有物和

使用物，但不是所有物。 在权利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的产权和经营者的产权都不是完全的产

权，而只是非完全的或部分的产权。 所有者所享有的权利和经营者所享有的权利的总和，等千

完全的产权。

按照我国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财产所有权属于

国家，财产经营权属千企业。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

利，还享有监督管理权和资产最终处置权。企业作为经营权主体，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

权利。 经营权具体化为14项权利：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

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

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都受法律保护，

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和侵犯。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产权改革方案是产权清晰的方案。 在这里，产权清晰有确定的内

容，这就是，保障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落实企业经营权，明确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监督机构的

职责，明确企业的权利和责任。 为了保障国家所有权，落实企业经营权，必须实行政企职责分

开，必须实行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分开。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和企业

经营权的分离不是绝对分离，而是相对分离。 国家作为企业财产的所有者，不同千资本主义社

会中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后的单纯的资本所有者，也不同千股份制企业中的单纯的食利

者。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国家，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国家，除了以单纯所有权获取收益之外，

还不同程度地有权决定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向，任免领导人，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有的国家国

有企业不仅要提高效益、增加盈利，而且要贯彻政府政策意图，承担国家调节经济的职能，服务

千国家和社会。 有的国家对垄断性企业不仅进行间接管理，而且还进行直接管理；有的国家对

企业的劳动制度、分配制度和资产处置有审批权，这些情况值得研究和借鉴。

最后，应当指出：正确解释企业法人财产权对千正确处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具有重要

意义。 经营权是一种企业财产权，这种财产权和企业法人制度的结合构成企业法人财产权。 企

业法人财产权不是完全的财产权，它不包括所有权和收益权。 因此，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同国

家享有企业财产所有权和收益权是完全相容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生导师；单位邮编：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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